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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适用范围 

本预案所指自然灾害应急事件包括：洪灾、旱灾、地震、

火灾、冰雹、暴雪等因素而造成房屋倒塌、淹没、道路阻塞等

的应急事件。 

成立防治自然灾害应急处置组织机构： 

1．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史兴用 

副组长：徐  宏  王  熙  汪  源  王守亮 

成  员：王兴涛  李贵香  王法友  王  基  郑召坤 

牟宗海  王书建  薄海涛  匡树远  季作德 

厉  勇  李世运  孙巧花  苏  涛  王宜军 

2．应急救援小组 

（1）通讯联络小组 

负责人：王兴涛    成员：金立霞 

（2）疏散引导小组 

负责人：王法友    成员：姜在廷  各班主任 

（3）医疗救护小组 

负责人：赵彩霞    成员：张婷婷   潘  萍 

（4）警戒保卫小组 

负责人：薄海涛    成员：焦光玉 

（5）后勤保障小组 

负责人：牟宗海    成员：卢绪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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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灾情统计小组 

负责人：郑召坤    成员：郑  燕 

3．应急小分队 

(1)教辅机构应急小分队：王兴涛  卜文涛  刘召亮 

安宝强  薄海涛 

(2)机械工程系应急小分队：李世运  苏循吉  郑  飞 

(3)电气工程系应急小分队：孙巧花  李志强  张振三 

(4)车辆工程系应急小分队：苏  涛  刘汉伟  肖安琪 

(5)商务管理系应急小分队：王宜军  孙华伟  庄光伟 

二、工作目标 

1．加强自然灾害危害性的教育，提高学校与全体师生的

自我保护意识。 

2．完善自然灾害事件的报告网络，做到早预防、早报告、

早处置。 

3．建立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理机制，及时采取措施，确保

不因自然灾害而危及学校与全体师生的人身和财产安全。 

三、工作原则 

1.预防为主，常备不懈 

经常宣传自然灾害事件的预防知识，提高学校与全体师生

的安全保护意识。加强日常检查，发现隐患及早采取有效的预

防和控制措施，努力减少自然灾害事件的损失。 

2.依法管理，统一领导 

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，对自然灾害事件的预防、报

告控制和救治工作实行依法管理，对于违法行为，依法追究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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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。成立防治自然灾害应急处置领导小组，负责预防、指挥、

协调、处理工作。 

3.快速反应，运转高效 

建立预警快速反应机制，增强人力、物力、财力储备，提

高应急处理能力。一旦发生自然灾害事件，快速反应，及时高

效地做好处置工作。 

四、组织机构职责 

1．指导和落实学校各处室（部门）对自然灾害事件预防

的各项工作。 

2．监督、汇总和收集自然灾害事件的信息情况，分析、

研究单位与工厂预防的工作措施。 

3．根据不同季节和情况，宣传自然灾害事件的预防知识。 

4．检查学校预防自然灾害事件的措施落实情况。 

5．学习其他单位处置自然灾害事件的经验和做法。 

6．根据自然灾害事件的分级预警控制措施的相关要求，

对学校的工作安排及其他相关工作作出及时调整。 

7．做好因自然灾害产生的人身和财产损失处置工作。 

8．建立健全自然灾害事件预防责任制。 

9．检查、督促学校预防自然灾害事件的落实情况。 

10．广泛深入地开展预防自然灾害事件的知识宣传，提

高广大师生的防护能力和意识。 

11．经常性地开展校舍校产等建筑物、构筑物及附属设

施的安全检查，预防自然灾害事件的发生。 

12．根据自然灾害事件的预警，切实做好广大师生的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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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和疏散工作。 

五、自然灾害事件预防 

1．高度重视，切实加强对自然灾害事件的领导和管理。

将预防自然灾害事件的工作纳入学校目标管理考核，并定期

开展专项检查，发现问题及时提出整改措施。 

2．应经常性地对校舍校产等建筑物、构筑物及附属设施

的安全检查，尽早发现问题，及时消除安全隐患。 

3．学校应在自然灾害事件发生前做好广大师生的疏散

安排工作。 

4．增加学校投入，切实加固好自然灾害事件易发生的基

础设施。 

六、自然灾害事件的报告 

1.学校在洪灾、旱灾、地震、火灾、冰暴、雪等自然灾

害期间，应建立 24 小时值班制度，并设立和开通值班电话。  

2.严格执行学校重大自然灾害事件报告制度。对发生的

事件做到按程序逐级报告，并以最快的通讯方式在 1 小时之

内报告有关部门，确保信息畅通。 

3.任何处室（部门）和个人都不得隐瞒、缓报、谎报。   

4.任何个人有责任和权力向学校举报自然灾害事件的

隐患。 

七、自然灾害事件应急反应 

根据自然灾害事件的发生情况，结合学校的特点，应启

动相应的自然灾害事件的应急预案，作出应急反应和处置。  

保证组织落实，人力落实，财力落实，以最快、最高效的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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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，处置好事件发生情况，确保师生人身学校财产安全。   

八、责任追究 

根据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的要求，学校实行责任追究制，

对所发生的自然灾害事故特别是重特大事故，要进行严肃查

处，坚持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，责任人员未处理不放过，

整改措施未落实不放过，有关人员未受教育不放过。对于玩

忽职守，疏于管理，造成学校师生人身和财产损失的，应视

情节轻重，给予有关责任人相应处分，触犯刑律的要依法追

究其刑事责任。 

 

 

日照市工业学校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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